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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省公益律师服务团编制 2020 年 2 月 6 日

湖北省公益律师服务团工作日报

一、咨询情况

2 月 5 日，服务团接受咨询 1 件，来自荆州，为合同履

行方面的咨询。

累计接受咨询共 11 件，涉及防疫物资（款项）捐赠的 1

件，劳动用工的 3件，合同履行的 3件，个人咨询 4件。

二、疫情防控法律服务指引

今日，湖北大纲律师事务所、湖北国森律师事务所团队

分别编制出《疫情防控法律服务指引》初稿，服务团将两稿

进行了综合，并对校编工作进行责任分工，分为十个小组，

以小组为单位对综合后的初稿分章节进行校对，重点核对问

题回答的正确性，引用法律法规的准确性，校对错别字，以

及补充和完善章节内遗漏的问题。预计将于明日完成定稿工

作，报省工商联和省司法厅发布。

三、今日典型咨询案例

某企业：因为此次疫情无法复工，不能在合同约定的期



限内交货，是否需要支付违约金或承担赔偿责任？

彭属军律师：疫情发生后，不仅国务院决定延长了假期，

而且湖北省要求全省各类企业复工时间不得早于 2020 年 2

月 14 日，因此，律师认为此种情形可以认定为法律规定的

不可抗力情形。依据《合同法》第一百一十七条之规定：“因

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，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，部分或者

全部免除责任，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当事人迟延履行后

发生不可抗力的，不能免除责任。本法所称不可抗力，是指

不能预见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。”不可抗力的构

成要件应当包括以下两项：（一）该事件发生在合同订立以

后；（二）该事件非因任何一方之过失引起。因本次疫情造

成无法复工延迟交货，构成《合同法》规定的不可抗力。

依据《合同法》第一百一十八条之规定：“当事人一方因

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，应当及时通知对方，以减轻对方

的损失，并应当在合理期限内提供证明。”企业当前负有两项

义务：（一）及时通知义务，告知买方因疫情无法按期交货

客观事实。未及时通知造成损失扩大的，对扩大部分不可免

责。（二）证明义务。须向对方证明所称不可抗力确实存在。

如果是国际贸易，可向中国贸促会或当地商务部门（或贸促

会）开具不可抗力证明。

综上，企业因此次疫情导致履约不能的，在及时通知对

方的前提下，可以依法免除部分或全部责任。此外，依据《合



同法》第九十四条之规定，如果此次疫情导致合同目的不能

实现的，延迟交付已没有意义的，可依据《合同法》的规定，

通过行使解除权的方式解除合同。


